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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徐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君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108,852,696.93 3,127,747,455.17 2,935,774,943.08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151,347,312.94 2,230,794,883.93 2,179,393,963.95 -3.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164,879.78 -62,588,421.05 -81,432,280.19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82,682,135.59 475,735,364.13 471,747,526.40 -1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930,627.46 24,758,939.46 22,442,510.24 -3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222,064.70 22,821,190.03 20,504,760.81 -42.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1 1.17 1.06 减少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5 0.08 0.07 -37.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5 0.08 0.07 -37.5

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35.66%的主要原因系：受疫情影响公司下游客户生产经

营秩序滞后，导致公司一季度部分收入未能确认，目前公司生产、销售基本正常未受疫情影响。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295,557.6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2,316,429.22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9.8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902,854.26

合计 2,708,562.7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54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90,423,083 30.27 质押 14,000,000 国有法人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8,153,940 2.73 无 其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价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521,886 2.18 无 未知

董延明 6,340,000 2.12 无 境内自然人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4,800,000 1.61 无 国有法人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4,440,000 1.49 无 国有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756,570 1.26 无 未知

丁冷 3,252,500 1.09 无 境内自然人

岳红云 3,249,627 1.09 无 境内自然人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

光大永明资产聚财121号定

向资产管理产品

2,000,690 0.67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0,423,083 人民币普通股 90,423,083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8,153,940 人民币普通股 8,153,94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航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521,886 人民币普通股 6,521,886

董延明 6,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40,000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4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3,756,570 人民币普通股 3,756,570

丁冷 3,25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2,500

岳红云 3,249,627 人民币普通股 3,249,627

光大永明资管－兴业银行－光大永明资产聚

财121号定向资产管理产品

2,000,69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6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除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化比例% 变化原因

应收票据 285,000.00 -100.00 票据到期

应收账款 541,685,000.48 364,413,923.39 44.38 销售回款减少

应收账款融资 48,222,585.41 132,942,987.12 -63.73 支付股权投资款

其他应收款 21,564,684.45 38,121,101.14 -43.43

子公司其他应收

款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3,163,426.43 16,382,715.46 -80.69 待抵扣税金减少

在建工程 13,610,572.29 4,833,375.44 181.60

固定资产项目投

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986,448.45 11,279,480.00 192.45

固定资产项目投

入

应付职工薪酬 8,054,232.06 5,524,803.80 45.78 预计奖金增加

应交税费 13,953,991.65 10,541,038.51 32.38 实现税金增加

项目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变化比例% 变化原因

税金及附加 3,268,088.68 5,856,350.14 -44.20

收入减少实现税

金减少

研发费用 13,192,432.81 4,343,696.59 203.71 研发投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7,871,223.31 12,167,396.65 -35.31 坏账准备减少

其他收益 1,295,557.66 2,549,998.00 -49.19

政府补助摊销减

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164,879.78 -62,588,421.05 72.57

实际交纳的税款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241,036.43 -8,489,622.93 209.10

固定资产项目投

入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九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及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股东土地

使用权及其持有的牡丹江恒丰热电有限公司50.52%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本次公司出资1.21亿元人民

币，收购控股股东54,69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其持有的牡丹江恒丰热电有限公司50.52%股权，经牡丹

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批准，本次交易于2020年一季度末完成。因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上述交易属于同一制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范围由1家增加至2家

子公司（牡丹江恒丰热电有限公司、湖北恒丰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因此需追溯调整上年同期及上年度

末数据。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祥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振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洪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解莉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733,754,135.33 1,609,413,962.23 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25,312,349.72 1,029,574,634.01 -0.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020,017.02 -7,063,104.14 340.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03,638,644.59 1,762,118,893.83 -4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21,457.83 5,222,786.82 -19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91,791.21 -7,004,931.83 24.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6 0.50 减少96.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3 -16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3 -16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356.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059,243.1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324,776.41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1,826.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115.30

所得税影响额 -208,387.62

合计 570,333.3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40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刘振东 77,655,550 27.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宋建波 21,754,825 7.71 0 无 0 其他

山东一圈一带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公司－山高－圈带私募

基金

21,737,523 7.70 0 无 0 其他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20,608,136 7.3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于江水 18,404,990 6.5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14,700,190 5.2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红 14,433,717 5.1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434,380 1.9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文仕 2,717,280 0.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健 2,279,631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振东 77,655,550 人民币普通股 77,655,550

宋建波 21,754,825 人民币普通股 21,754,825

山东一圈一带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山

高－圈带私募基金

21,737,523 人民币普通股 21,737,523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 20,608,136 人民币普通股 20,608,136

于江水 18,404,990 人民币普通股 18,404,990

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 14,700,19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190

李红 14,433,717 人民币普通股 14,433,717

新疆宏盛开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34,380 人民币普通股 5,434,380

杨文仕 2,717,280 人民币普通股 2,717,280

李健 2,279,631 人民币普通股 2,279,6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宋建波及龙口南山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

例%

主要原因

应收票据 6,278,824.10 15,183,158.00

-58.

65%

承兑已托收

预付款项

158,400,

328.13

72,789,442.25

117.61

%

款项已付， 业务未完全结

算完毕

其他流动资产 74,620,972.99 24,098,639.98

209.65

%

理财增加影响

应付票据 0.00 630,912.00

-100.

00%

业务变更影响

应付账款 97,092,761.59 67,470,228.81 43.90% 受疫情影响

预收款项

108,938,

636.09

54,546,564.52 99.72%

款项已收， 业务未完全结

算完毕

应付职工薪酬 13,483,738.45 24,520,324.44

-45.

01%

疫情影响

应交税费 13,189,237.52 19,962,736.61

-33.

93%

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应付利息 0.00 73,180.56

-100.

00%

业务需求影响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

上年初至上年

报告期末

变动比

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903,638,

644.59

1,762,118,

893.83

-48.

72%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营业成本

876,494,

319.28

1,738,377,

233.22

-49.

58%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税金及附加 2,859,866.59 4,094,334.93

-30.

15%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财务费用 5,186,864.67 2,535,842.71

104.54

%

贷款增加影响

其他收益 1,059,243.15 19,639,721.56

-94.

61%

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 2,292,641.50 1,381,283.96 65.98% 外部收益增加影响

信用减值损失 -1,733,906.33 -283,681.73

511.22

%

受疫情影响， 应收账款账

龄结构

变化

资产处置收益 147,406.87 334,858.01

-55.

98%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32,583,

917.44

2,238,914,

214.44

-53.

88%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675,441.05 45,683,387.40

-67.

88%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949,728,

607.39

2,185,144,

560.20

-56.

54%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3,845,174.40 47,905,465.19

-71.

10%

受疫情影响，业务量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518,975.37 968,508.00

-46.

41%

业务量减少影响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10,960,

000.00

50,000,

000.00

121.92

%

贷款增加影响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578,481.61 3,035,369.92 83.78% 贷款增加影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振东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603223� � � � � � �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0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发出通知，于2020年4月29日9时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

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审议通过了关于《〈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

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603223�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18日发出通知，于2020年4月29日14时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恒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赞成票数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审议通过了《〈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

告〉及正文》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黄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帅巍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帅巍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4,544,570,064.55 4,650,664,204.55 -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09,542,862.40 2,296,369,390.26 0.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34,828.73 55,263,001.74 -45.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59,978,836.02 619,079,603.59 -2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290,381.67 60,150,651.00 -12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016,549.54 60,028,022.11 -126.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2.66 减少3.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75 0.0296 -125.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75 0.0296 -125.3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78,189.5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

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5,094.1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

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

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

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0,160.4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276.32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726,167.8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2,7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546,237,405 26.88 0

质押 54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175,436,620 8.63 0

质押 175,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000 4.92 0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成都科甲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0 4.92 0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3.94 0 质押 8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800,999 1.52 0 质押 30,800,999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0,348,202 0.51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赵相革 9,722,442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金星 8,841,767 0.4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莉蓉 5,040,900 0.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 546,237,405 人民币普通股 546,237,405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175,436,620 人民币普通股 175,436,620

四川濠吉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成都科甲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0

百步亭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800,999 人民币普通股 30,800,999

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348,202 人民币普通股 10,348,202

赵相革 9,722,442 人民币普通股 9,722,442

陈金星 8,841,767 人民币普通股 8,841,767

徐莉蓉 5,040,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参股公司，

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四川川商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7.28%

股权，四川宏达（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

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

行动的情况。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7,982,468.19 1,079,284.20 1,566.15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对部分优质客户

的销售订单采用先货后款方式结算，

本期尚未到收款期所致。

预付账款 45,432,218.47 33,498,560.86 35.62

比期初增加主要是控股子公司绵竹

川润公司预付天然气等原料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7,708,309.68 24,299,174.85 -27.12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期末增值税进项

税额留抵额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466,338.78 48,148,282.01 -55.42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上期工

资、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028,057,363.44 1,095,616,046.57 -6.17

比期初减少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终审判决结果，本期公司支付返还

利润款3000万元人民币，以及偿还四

川宏达实业有限公司借款所致。

2、 利润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元）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59,978,836.02 619,079,603.59 -25.70 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公司本部

有色基地受疫情影响，锌产品价格

大幅下降，上游矿山企业开工率较

低，锌产品主要产品原料供应紧缺，

下游需求匮乏，生产装置低负荷运

行，产销量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 22,861,275.86 9,467,376.24 141.47

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根据2019

年度收到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通知书（（2019）云执12号之

一）， 公司本期对尚未支付的返还

利润款计提延迟履行金所致。

投资收益 12,559,752.95 39,252,507.22 -68.00

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联营公司

四川信托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公

司持有四川信托22.1605%股权，按

权益法对四川信托确认的本期投

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元）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9,934,828.73 55,263,001.74 -45.83

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

下降，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466,520.08 -23,086,508.61 不适用

主要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

果，本期公司支付返还利润款3000万元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0,165,495.58 -10,452,450.7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偿还四川宏达实业有限公

司借款，以及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一）关于2019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的有关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有“持续经

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公司董事会对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如下：

1、董事会的意见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

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认为，审计意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2）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根据我们的了解和理解，审计机构对该事项

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强调， 发表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并不构成对财务报表的

任何保留，并不影响审计机构已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结果，2019年度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划扣和公司已支付的利润

返还款合计243,249,255.72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应付返还利润本金830,852,899.68元，返还

利润本金公司已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

（4）公司目前主营有色金属锌的冶炼、加工和销售，以及磷化工产品生产和销售。 公司当前生产经

营基本正常，相关银行账户能够正常使用，资金支付回笼流转正常，流动资金能够满足日常经营的基本

需要。

2、公司关于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措施

公司于2020年1月19日向云南省人民法院指定账户支付利润返还款30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尚需

向金鼎锌业返还利润本金800,852,899.68元，返还利润本金公司已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

为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尽快消除前述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的不确定因素，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1）有色业方面，公司将积极针对供给端和销售端市场变化情况，严控成本，优化管理，强营销、抓

落实，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强原料供给合作，深挖潜能，以技术创新为依托，加大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

发力度和产销规模。 化工业方面，公司结合实际，通过优化工艺指标、进一步降低富余养分、人力资源优

化、运用新技术新设备、严控费用开支等措施，真正把精细化管理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各项工作中。 强化冶

化结合比较竞争优势，努力提升公司整体收入和利润水平。

（2）公司将继续加强与金融机构沟通，确保现有银行授信额度不变，贷款正常周转；多方面拓宽融

资渠道，确保资金链安全，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同时保持与供应商长期良好的合

作关系，合理调度资金；强化资金计划管理，做好资金预算平衡。

（3）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加强与该诉讼案各方的沟通和协商，争取和保障公司的持续经营，

实事求是的履行判决义务。 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相关进展， 根据该案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9年度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的无

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发表如下意见：

（1）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9年度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

落”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客观、真实，符合公司的现状和实际情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的

说明及意见。

（2）监事会支持董事会和经营层为消除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定因素所采取的积极措施，将持

续关注董事会和经营层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

独立董事对董事会专项说明发表如下意见：

（1）我们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9年度带有“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

段落” 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认为公司董事会的说明是客观并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的，我

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及意见。

（2）该事项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务报表至关重要，根据我们的了解和理解，审计机构对该事项

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强调， 发表的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并不构成对财务报表的

任何保留，并不影响审计机构已发表的审计意见类型。

（3）希望董事会和公司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非标意见所述的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不确

定因素，同时适时充分披露案件的后续情况，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涉及合同纠纷重大诉讼的进展情况

目前该案处于执行阶段，2020年1月19日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及资金的实际情况， 向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指定账户支付利润返还款3000万元。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在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 《宏达股份关于前期重大民事诉讼的进展公告》（临

2020-0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需向金鼎锌业返还利润本金800,852,899.68元，返还利润本金

公司已在2018年年度报告中计入损益。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对公司位于成都市的部分房产（处于司法冻结状态）进行司法拍卖，目前法

院已启动对上述房产的资产评估和拍卖程序。 公司持有的上述房产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22.1605%股权

仍处于被冻结状态。

目前，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继续加强与该诉讼案各方的沟通和协商， 争取和保障公司的持续经

营，实事求是的履行判决义务。 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基本正常，相关银行账户能够正常使用，资金支付回笼

流转正常，流动资金能够满足日常经营的基本需要。 若法院对该案执行采取进一步措施，可能会对公司

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案进展，根据该案的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建军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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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有色金属产品产销数

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二十八号———有色金属》等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有色金属产品产销数据披露如下：

一、2020年第一季度有色金属产品产量情况

产品

2020年第一季度产量

（吨）

2019年第一季度产量（吨） 同比变动比例（%）

锌锭(含锌合金) 12,057.98 20,086.50 -39.97

合计 12,057.98 20,086.50 -39.97

二、2020年第一季度有色金属产品销量情况

产品

2020年第一季度销量

（吨）

2019年第一季度销量

（吨）

同比变动比例（%）

锌锭(含锌合金) 12,657.07 20,360.02 -37.83

合计 12,657.07 20,360.02 -37.83

三、其他说明

以上生产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经审计，

也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俞倪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存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存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726,430,023.30 3,180,601,399.35 -1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69,912,381.17 1,864,336,503.55 0.3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57,657.24 37,375,978.38 2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39,954,694.25 882,290,131.68 4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5,877.62 -3,616,387.27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115,877.62 -3,905,077.5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20 增加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6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460,000.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2020年3月31日/2020

年1-3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

年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

注释

应收账款 344,496,047.36 516,936,459.05 -172,440,411.69 -33.36 注1

其他应收款 4,221,908.77 14,731,894.77 -10,509,986.00 -71.34 注2

存货 22,383,778.29 22,383,778.29 不适用 注3

应付账款 8,391,490.34 20,730,003.28 -12,338,512.94 -59.52 注4

预收款项 419,153,142.70 -419,153,142.70 -100.00 注5

合同负债 3,068,939.90 3,068,939.90 不适用 注6

其他应付款 12,107,146.58 23,368,607.38 -11,261,460.80 -48.19 注7

营业收入 1,239,954,694.25 882,290,131.68 357,664,562.57 40.54 注8

营业成本 1,224,060,424.91 855,593,053.33 368,467,371.58 43.07 注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957,657.24 37,375,978.38 8,581,678.86 22.96 注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565.49 -1,471,246.20 1,458,680.71 不适用 注1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059,858.63 -1,343,248.41 -27,716,610.22 不适用 注12

注1：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余额为344,496,047.36元,比上年年末减少33.36%，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达到合同约定收

款期的应收账款所致。

注2：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余额为4,221,908.77元,比上年年末减少71.34%，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回上年度欠款所致。

注3：存货报告期期末余额比上年年末增加22,383,778.29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煤炭等贸易业务购进货物形成库存

所致。

注4：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余额为8,391,490.34元,比上年年末减少59.52%，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支付达到合同约定付款

期的应付账款所致。

注5：预收款项报告期期末余额比上年年末减少419,153,142.70元，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度预收货款本期发货完成以及因会计政策调

整将合同项下预收的货币资金由预收款项转入合同负债所致。

注6：合同负债报告期期末余额比上年年末增加3,068,939.90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因会计政策调整将合同项下预收的货币

资金由预收款项转入合同负债所致。

注7：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期末余额为12,107,146.58元,比上年年末减少48.19%，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前期欠款所致。

注8：营业收入报告期期末数为1,239,954,694.2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0.54%，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煤炭等贸易业

务量增加所致。

注9：营业成本报告期期末数为1,224,060,424.9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3.07%，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煤炭等贸易业

务量增加所致。

注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期末数为45,957,657.2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96%，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收

回达到合同约定收款期的应收账款以及开展的煤炭等贸易业务量增加所致。

注1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期末数为-12,565.49元，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购进经营用固定资产所致。

注1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期末数为-29,059,858.63元，其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归还贷款本息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20年1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鞠某琼、陈某磬与公司等相关被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公司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鞠某琼、陈某磬借款本金740.5万元，借期内利息3,776,564.37元，公司已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20-001号公告。

2、2020年1月，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公司与万某云、万国锋的借贷纠纷案件作出了二审判决，江西高院裁定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8)赣01民初50号和 (2018)赣01民初38号民事判决，并将两案发回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002号、2020-003号公告。

3、2020年1月，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聘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2020-004号公告。

4、2020年3月，公司收到恒丰银行与上海中技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盈浩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富控互动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颜静刚、梁秀红的金融借贷合同纠纷共4个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公司需向原告承担中技集团、上海盈浩不

能清偿部分的10%的民事赔偿责任。后经公司与相关方协商，公司与间接控股股东上海晟天、原间接控股股东中技集团、上海盈浩分别签

订了《债务承担协议》，中技集团、上海盈浩同意上述赔偿责任分别由其双方承担，但由于中技集团和上海盈浩目前资金紧张，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上海晟天同意代中技集团及上海盈浩向公司支付宏达矿业实际承担的相关赔偿金额后， 对中技集团和上海盈浩享有相应数额

的债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006号公告、2020-011号公告。

5、2019�年 9�月 2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以下简称“《修订

通知》” ），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009号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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